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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情况及过程
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，实现我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标，根据马书记的指示，高区长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鉴于《建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招商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》（建安政〔2018〕5号）已到期，重新起草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、企业培育、科技创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多次召集政府办、发改、财政、税务、科工、园区、农业农村、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讨论，由法制办把关形成初稿。
二、《奖励办法》主要内容
《奖励办法》分为项目入驻条件、重点招引范围、招商引资主体、扶持奖励政策、营商服务承诺、扶持奖励兑现六个部分。
1、项目入驻条件
明确了项目入驻的三个条件：一是新上项目均入驻园区和平台，园区和平台以外原则上不再单独供地；二是新上生产性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须达到1亿元以上，纳税强度每年不低于15万元/亩；三是入驻标准化厂房的，纳税强度每年不低于300元/平方米。
2、重点招引范围
明确了围绕4个方面开展招商引资：一是围绕农业现代化、一二三产融合、乡村振兴开展招商；二是围绕“222”现代产业体系开展招商；三是围绕开放发展平台开展招商；四是围绕生产性服务业及生活性服务业开展招商。
3、招商引资主体
一是坚持区级领导带头，建立乡镇办、园区、区直部门全员参与的招商机制；二是积极发挥企业招商主体作用；三是在粤港澳大湾区、长三角地区、中部发达地区等区域设立招商联络处，开展驻地招商。
4、扶持奖励政策
在扶持奖励政策方面，明确了具体奖励办法。一是纳税贡献奖励。二是设备补贴奖励。三是房屋租赁补贴。四是企业培育奖励。五是科技创新扶持。六是服务业纳税贡献奖励。七是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。八是特殊贡献奖励。九是招商贡献奖励。十是对未尽事宜进行了补充说明。
5、营商服务承诺
明确了“区级领导任首席服务官+科级干部任专职联络员”和“企业评价部门服务优劣”的工作制度，积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，提升服务的精细化水平，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环境。
6、奖励扶持兑现
明确了扶持奖励资金的兑现条件、兑现办法以及兑现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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